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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45393《信息技术 建筑信息模型(BIM)软件》的第1部分。GB/T45393已经发布

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第2部分:参数化模型;
———第3部分:模型视图定义;
———第4部分:网格模型;
———第5部分:数据接口。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清华大学、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中设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天正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奥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数

智(武汉)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秉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数云科际(深圳)技术有限公司、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万达商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东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天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泰瑞数创

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飞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雄安雄创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山东智汇云建筑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葛

洲坝集团三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核华泰建设有限公司、厦门海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顾明、高歌、于浩、张荷花、王明彦、赫英楠、李腾、严新辉、刘济瑀、高峰、陈东明、

胡继强、陈本强、王爱华、刘子玚、奚程磊、尹强、王学军、陈鹏、左超、齐春雨、胡子航、沈睿、夏海兵、聂琳、
高颖、刘俊伟、宋彬、张福浩、陈亚军、刘伯鹍、赵习枝、路佳欣、杨震卿、马继生、曹睿、卢嘉鹏、张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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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BIM软件以三维化、结构化、语义化模型的建立与运用为特征,通过提供BIM 应用所需的建模、计
算、表现、管理、交付、检查、协同功能,在建筑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不同专业、不同应用中发挥着支撑

作用。

GB/T45393《信息技术 建筑信息模型(BIM)软件》旨在指导从业人员对BIM 软件形成一致认

识,在BIM软件开发中,采用本系列标准,实现BIM软件的互联互通、BIM模型的交换共享,提高BIM
软件的可用性、适用性和成熟度,促进BIM软件生态的形成,助力BIM模型的资产化。

GB/T45393拟由5部分构成。
———第1部分:通用要求。明确BIM软件的基本概念、功能和数据的要求,目的是协助BIM 软件

的需求定义、开发实现。
———第2部分:参数化模型。给出采用标准化参数集表示几何对象的模型格式,接收方通过解析与

修改几何对象参数来显示、修改BIM 模型中的对象,目的是实现BIM 软件间可编辑的模型

交换。
———第3部分:模型视图定义。提供对模型中的内容进行形式化定义的语言,目的是根据特定需求

对提交的模型进行完备性检查或模型视图抽取。
———第4部分:网格模型。给出基于三角形网格表示几何对象不可参数化编辑的模型格式,目的是

用于BIM模型可视化的表现、沟通、管理。
———第5部分:数据接口。给出不同BIM软件与平台间的数据调用方式、发送与返回信息,目的是

实现不同的BIM软件以接口的方式共享BIM数据。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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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建筑信息模型(BIM)软件

第1部分: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BIM软件的基本概念、功能,规定了数据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BIM软件的需求定义、开发实现与应用指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6456.1 面向工程领域的共享信息模型 第1部分:领域信息模型框架

GB/T36456.2 面向工程领域的共享信息模型 第2部分:领域信息服务接口

GB/T36456.3 面向工程领域的共享信息模型 第3部分:测试方法

GB/T45393.2 信息技术 建筑信息模型(BIM)软件 第2部分:参数化模型

GB/T45393.3 信息技术 建筑信息模型(BIM)软件 第3部分:模型视图定义

GB/T45393.4 信息技术 建筑信息模型(BIM)软件 第4部分:网格模型

GB/T45393.5 信息技术 建筑信息模型(BIM)软件 第5部分:数据接口

GB/T51447 建筑信息模型存储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筑信息模型 buildinginformationmodel
在建设工程及设施全生命期内,对其物理和功能特性进行数字化表达,并依此设计、施工、运营的过

程和结果的总称。
[来源:GB/T51212—2016,2.1.1]

3.2
建筑信息模型软件 buildinginformationmodelsoftware
支持解析与处理建筑信息模型的软件。

3.3
参数化模型 parametricmodel
通过修改标准化参数驱动几何变化的模型表达方式。

3.4
实体模型 solidmodel
实体几何能够有效定义封闭物体内部与外部的模型表达方式。

  注:实体模型通常包括构造实体几何、边界实体几何、扫掠体、隐式曲面等表示方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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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网格模型 meshmodel
由顶点、边与面定义的网格几何表示的模型,面通常由三角形、四边形组成。

3.6
构件 component
建立建筑信息模型的可复用对象资源。

3.7
领域信息 domaininformation
工程领域事物的概念、属性,以及事物之间关系的规范化描述。

3.8
交换需求 exchangerequirement
针对特定业务,对所需要交换的信息单元与相应信息约束的描述。

3.9
业务规则 engineeringrule
工程设计、建造、运营周期中需要符合的技术、业务要求与规定。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BIM: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InformationModel)

5 通用要求 

5.1 一般规定

BIM软件应具备一种或多种功能,如某BIM软件具备机电建模与碰撞检查功能。

5.2 BIM 软件功能层次

BIM软件的功能分为图形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与协同密集型三类共7个层次,上层的功能建立在

下层的一层或多层功能的基础上,层次描述如下:

a) 图形密集型:建模、计算、表现;

b) 知识密集型:管理、交付、检查;

c) 协同密集型:协同。
示例:计算功能依赖于建模功能,协同功能依赖于管理功能。

BIM软件的各类功能,应符合第7章所列的对应BIM软件数据要求。

5.3 BIM 软件数据层次

BIM软件所处理的数据分为图形数据、知识数据与协同数据三类共7个层次,图形数据规定BIM
模型的基本图形表示方式,知识数据规定BIM 模型相关的信息、需求与规则,协同数据规定BIM 软件

互相配合所需的接口,层次描述如下:

a) 图形数据:参数化模型、实体模型、网格模型;

b) 知识数据:领域信息、交换需求、业务规则;

c) 协同数据:数据接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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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BIM 功能与数据的关系

BIM软件数据服务于特定层次的BIM 功能。BIM 软件功能与BIM 软件数据的关系见图1。其

中,BIM软件功能与BIM软件数据之间存在3种关系:
———实现:软件间的互相配合,是采用特定的接口完成的;
———依据:软件中BIM模型的处理,是采用特定形式的知识完成的;
———基于:软件间BIM模型的交换,是采用特定的模型格式完成的。

图1 BIM 软件功能与BIM 软件数据

6 功能要求

6.1 建模

建模是指对BIM模型的图形与信息进行创建和编辑的功能。

BIM软件的建模功能包括以下要求:

a) 应支持模型以构件或组成构件的部件、构件组合而成的组件等形式进行表达;

b) 应支持模型的创建或编辑,以参数驱动或可视化交互的方式调整模型的形状;

c) 应支持在新建/空白的BIM模型中,创建新的构件;

d) 应支持在已有的BIM模型中,编辑现有的构件,通过移动顶点、移动面、移动构件、旋转、镜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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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齐、裁剪(打断)、修改参数等方式修改图形;

e) 应具备建立/编辑领域信息的能力,领域信息与其相对应的图形应进行有效关联;

f) 应支持导入、导出符合7.1描述的模型。

6.2 计算

计算是指对BIM模型进行运算、模拟、分析、统计等操作,并将操作结果按一定形式输出的功能。

BIM软件的计算功能包括以下要求:

a) 应支持根据用户设定或载入的参数与已有的模型进行计算;

b) 应支持导出用户可读的计算结果报告,如表格、文档形式等;

c) 宜导出计算机可解析的、与模型中对象关联的报告;

d) 应支持导入符合7.2描述的模型。

6.3 表现

表现是指对BIM模型进行真实感渲染或进行符合特定要求的可视化呈现的功能。

BIM软件的表现功能包括以下要求:

a) 应根据模型中图形与可视化的设置与要求,渲染可视化内容;

b) 应根据模型中的信息与图形以关联的方式进行呈现;

c) 应基于模型进行二维图形、渲染图、视频的生成与导出;

d) 应支持导入符合7.3描述的模型。

6.4 管理

管理是指对BIM模型进行存储、集成、查询,实现信息复用、共享与交流的功能。

BIM软件的管理功能包括以下要求:

a) 应依据领域信息对模型进行有组织的存储;

b) 应依照输入的查询信息与条件,对模型中部分信息或图形进行查询;

c) 宜支持依照已有的领域信息进行数据统计;

d) 宜支持模型的全量更新或增量更新;

e) 宜支持对模型的版本进行控制管理;

f) 应支持根据7.4描述的领域信息进行数据集成、查询。

6.5 交付

交付是指面向特定的应用场景或用户,按预定的标准生成、转换与验证模型的功能。

BIM软件的交付功能包括以下要求:

a) 应将模型的格式转化成7.1或7.2或7.3中定义的模型格式,或转化成交付双方约定的其他

格式;

b) 宜具备对模型中无效或冗余的对象、图形、信息进行清理、合并的能力;

c) 宜具备根据交换需求对模型中的数据进行合理拆分、压缩、简化的能力;

d) 应支持验证模型是否符合7.4定义的领域信息;

e) 宜支持根据7.5描述的交换需求进行模型视图抽取。

6.6 检查

检查是指对BIM模型业务规则符合性进行判断的功能。

BIM软件的检查功能包括以下要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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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模型进行检查的结果应分为通过、不通过、无法判断;

b) 检查前宜对待查模型是否符合特定的交换需求进行验证,即完备性检查;

c) 应支持导出表格、文档形式的用户可读的计算结果报告;

d) 宜导出计算机可解析的、与模型中对象关联的检查结果;

e) 应具备载入与解析7.6中描述的机读业务规则的能力。

6.7 协同

协同是指支持不同主体对BIM模型进行共享,实现对模型及其关联的图档、文件进行沟通、处理和

反馈需要的功能。

BIM软件的协同功能包括以下要求:

a) 应支持以数据接口方式共享BIM模型的全部或部分信息;

b) 可支持以文件方式传输BIM模型的全部或部分信息;

c) 应支持以文件或数据接口方式传输BIM模型的关联与反馈信息;

d) 应支持对BIM模型进行版本、权限管理;

e) 应实现7.7中描述的部分或全部数据接口。

7 数据要求

7.1 参数化模型

参数化模型是通过约定的参数描述对象几何,可对构件形状进行参数驱动编辑的模型。
参数化模型包括以下要求:

a) 应使用标准化参数描述BIM 构件的形状特征与位置,且具有精简的数据规模和可交互编辑

能力;

b) 应定义模型使用的点、线、面、体等通用几何元素;

c) 应定义参数化设计信息与参数约束信息;

d) 应定义几何方位、名称、集合参数、引用对象、参数值约定等信息;

e) 应具备转化为实体模型或网格模型的能力。

BIM软件间进行参数化模型的交换,应符合GB/T45393.2的规定。

7.2 实体模型

实体模型是通过边界表达实体几何或构造实体几何表示对象的形状与结构,为计算提供精确的几

何与拓扑信息的模型。
实体模型包括以下要求:

a) 应通过具有无限精度的解析几何描述物体的形状;

b) 应可对模型的形状通过布尔运算进行组合;

c) 应具备转化为网格模型的能力。

BIM软件间进行实体模型的交换,应符合GB/T51447的规定。

7.3 网格模型

网格模型是通过三角形网格表示,不可进行参数化编辑的BIM模型。
网格模型包括以下要求:

a) 应包括几何表达、材质参数及纹理贴图等信息,其中几何表达采用三角形网格形式的表达;

b) 应包括数据结构、文件结构、关系信息、属性信息等基本要求和定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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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应包括模型根节点、项目节点、空间节点、产品节点等主要节点数据组织;

d) 宜包括层次细节模型表达要求,包括瓦片集节点、瓦片节点等内容;

BIM软件间进行网格模型的交换,应符合GB/T45393.4的规定。

7.4 领域信息

领域信息通过定义对象、属性、关系,描述特定领域范围内建模可用的信息及信息间的关联。
领域信息包括以下要求:

a) 应通过类、属性与关系表示,并按照字典化的层次与类目结构进行组织;

b) 应具备被BIM软件读取、解析及写出,并进行模型完善、模型转译、模型查询的能力;

c) 应具备以规范化的方式表示国家、行业、地方、企业的信息之间的映射关系;

d) 应可支持交换需求、业务规则引用类、属性、关系的定义。

BIM软件可读写的领域信息的表示,应符合GB/T36456.1的规定。

7.5 交换需求

交换需求通过对BIM模型内容、结构与承载信息的要求,实现对需要交换或交付模型完备性的形

式化描述。
交换需求包括以下要求:

a) 特定工程阶段、场景下的交换需求,应采用机器可解析的形式表示;

b) 交换需求中模型单元与属性定义,应引用符合7.4要求的领域信息;

c) 应支持不同BIM软件的加载、读取与执行。

BIM软件可读写的交换需求的表示,应符合GB/T45393.3的规定。

7.6 业务规则

业务规则通过定义BIM模型应符合的对象、属性间的逻辑、空间、数值等约束,实现特定工程领域

的业务要求的形式化描述。
业务规则包括以下要求:

a) 特定场景、应用下的业务规则,应采用机器可解析的形式表示;

b) 领域规则中模型单元与属性定义,应引用符合7.4要求的领域信息;

c) 应支持不同BIM软件的加载、读取与执行。

BIM软件可读写的业务规则的表示,应符合GB/T36456.3的规定。

7.7 数据接口

数据接口是定义BIM软件间传递数据的函数与数据结构,支持基于网络协议的数据共享交换。
数据接口包括以下要求:

a) 应通过唯一数据标识,实现项目成员可访问不同来源、版本的数据,实现有效信息传递与共享;

b) 应通过数据接口,实现数据在不同软件系统之间的互通,保障数据传递的完整性、一致性;

c) 应对软件之间的数据交互进行记录与存证,数据可查询可追溯;

d) 对模型相关的标注、标记、结果,可实时定位到模型及关联的部位。

BIM软件访问模型数据,应采用 GB/T45393.5的规定;BIM 软件访问领域信息数据,应符合

GB/T36456.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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